
  

 

臺中市建築物室內裝修審查機構作業事項規範 
                                           中華民國 104年 10月 22日中市都管字第 1040178697號令修正第十四點 

中華民國 107年 3月 31日中市都管字第 1070069571號函修正部分規定及第十四點附表 

一、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依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

辦法)第七條第二項規定訂定本規範。 

二、本規範用詞定義如下: 

(一)審查機構，係指經內政部指定置有審查人員執行室內裝修審核及

查驗業務之社團法人臺中市大臺中建築師公會或專業技術團

體，並經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以下簡稱都發局)核備而得於臺

中市(以下簡稱本市)執行業務者。 

(二)簡易室內裝修，係指依本辦法第三十三條規定申請室內裝修建築

物。 

三、本府委託審查機構辦理室內裝修之圖說審核及竣工查驗，應由雙方

訂定行政契約，明定雙方權利、義務及責任之劃分。 

四、審查機構辦理室內裝修之圖說審核及竣工查驗應依本辦法第七條第

一項及本規範規定，擬訂作業事項並載明工作內容與應負之責任及

義務，報請都發局核備。 

五、除休閒娛樂服務業及電子遊戲場業外，申請簡易室內裝修之建築物，

其申辦程序如下： 

(一)裝修圖說由依法登記開業之建築師或室內裝修業專業設計技術

人員簽章負責，免申請室內裝修圖說審核。如涉及分間牆變更

者，應依本辦法第二十五條規定辦理。 

(二)消防安全設備於申報施工及工程完竣審查時，由消防設備師或消

防安全設備設計監造暫行人員簽證負責，免送臺中市政府消防局

審查。 

(三)施工完竣後由營造業專任工程人員或室內裝修專業施工技術人



  

 

員查驗簽章。 

前項第二款簽證文件副本應送臺中市政府消防局備查。 

六、審查機構辦理室內裝修圖說審核及竣工查驗，應指派具有本辦法規

定審查人員資格者為之，並應將審查人員造冊送都發局備查。 

七、審查機構於本市設有分支機構者，得以各該分支機構為受理申請單

位辦理圖說審核及竣工查驗。但應以審查機構名義行之。 

八、室內裝修圖說審核及竣工查驗作業流程如附表一、附表二。 

    簡易室內裝修圖說審核及竣工查驗作業流程如附表三、附表四。 

九、審查機構圖說審核，應依下列辦理： 

（一）申請書圖文件應齊全。 

（二）室內裝修及使用材料應符合建築技術規則之規定。 

（三）防火避難設施、消防設備、防火區劃及主要構造應符合規定，

不得有破壞或妨害情形。 

十、審查機構竣工查驗，應依下列辦理： 

（一）現場查核與圖說相符。 

（二）使用之防火材料應附具檢測合格之證明文件及出廠證明。 

     符合本規範第五點規定者，經審核其申請文件齊全後，發給室內裝

修合格證明，得免現場查核，必要時應依前項規定辦理。 

十一、本辦法第二十七條所定改正期限為六個月；第三十二條第三項所

定修改期限為三個月。 

十二、室內裝修施工期限自核發施作許可函起六個月為限，申請人因故

未能如期完工時，得於期限屆滿前申請展期六個月，並以一次為

限；未依規定申請展期或已逾展期期限仍未完工者，其許可文件自

期限屆滿之日起，失其效力。但因工程鉅大或情形特殊，經都發局

核可者，不在此限。 



  

 

十三、審查機構應設審查小組，就所受理申請案(審核圖說及竣工查驗)

實施複查，每半年複查一次，其複查件數不得少於總申請案之十分

之一，複查結果應報都發局備查。 

十四、室內裝修相關書表，依內政部訂頒之格式辦理；簡易室內裝修申

請書表文件如附表；必要時審查機構得報請都發局補充之。 

十五、都發局得就審查機構審核及查驗合格之案件實施抽查。 

 



  

 

附表一、申請圖說審核階段作業流程 

建築物起造人、所有權人或使用人提出申請 

審查機構掛號受理 

審核(初審) 

駁回 

NO 

無法改正 

NO 當日可改正 

審核(複審) 

NO 
O.K O.K 

O.K 

(原審查人員於3個

工作日內複審完畢

或配合申請人於期

限內完成─日期註

明於改正通知內) 

NO 

駁回(逾期或修

正後仍不合格

應通知申請人

辦理退件) 

校對副本

一式二份 

轉送都發局核發「准

予施作許可函」(自發

函日起算施工期限) 

當
日
無
法
改
正 



  

 

附表二、申請竣工查驗階段作業流程 

 

 

 

 

 

 

 

 

 

 

 

 

 

 

 

 

 

 

 

 

 

 

 

 

 

 

 

 

建築物起造人、所有權人或使用人提出申請 

審查機構掛號受理 

查驗(初驗) 

駁回(涉及

變更設計) 

NO 

無法改正 

NO 當日可改正 

查驗(複驗) 

NO 
O.K O.K 

O.K 

(原查驗人員配合

申請人於期限內完

成─日期註明於改

正通知內) NO 

駁回(逾期或修

正後仍不合格

應通知申請人

辦理退件) 

校對副本

一式二份 

轉送都發局核發 

「室內裝修許可證」 

當
日
無
法
改
正 



  

 

附表三、簡易室內裝修圖說審核階段作業流程 

 

 

 

 

 

 

 

 

 

 

 

 

 

 

 

 

 

 

 

 

 

 

 

 

 

 

 

 

建築物起造人、所有權人或使用人申報施工 

審查機構掛號受理 

審查機構檢視是否 

符合簡易室修 
不受理 

O.K 

副本一式二份 

都發局核發「施工許可證」 

(自發函日起算施工期限) 

NO 都發局檢視是否 

符合簡易室修 

都發局掛號受理 

副本一式二份 

O.K 

不受理 
NO 



  

 

附表四、簡易室內裝修竣工查驗階段作業流程 

 

 

 

 

 

 

 

 

 

 

 

 

 

 

 

 

NO 
NO 

建築物起造人、所有權人或使用人竣工審查 

審查機構掛號受理 

駁回(逾期或修

正後仍不合格

應通知申請人

辦理退件) 

校對副本

一式二份 

都發局核發 

「室內裝修許可證」 

駁回 
無法改正 

NO 

O.K 

審查 

NO 

都發局掛號受理 

當日可改正 

O.K 

當
日

無
法
改
正 審查(復審) 

 

O.K 

審查 

駁回(逾期或修

正後仍不合格

應通知申請人

辦理退件) 

校對副本

一式二份 

無法改正 

NO NO 

O.K 

NO 

NO 
當日可改正 

O.K 

審查(復審) 

 

O.K 

當
日

無
法
改
正 



 

 

 

第十四點附表：臺中市建築物簡易室內裝修施工許可證申請書 
本室內裝修工程遵依「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第三十三條規定，檢附經開業建築師

或室內裝修業(設計)簽章負責之室內裝修相關圖說及其他相關文件，報請准予發給施工許可
函。 

    此  致 
都市發展局 
                                     申請人：              (簽名或蓋章)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壹、 檢附文件及裝修場所基本資料】 

檢附文件 

（依序排

列） 

1.臺中市建築物簡易室內裝修施工許可證申請書(A0表) 

 

2.臺中市建築物簡易室內裝修設計圖說簽章合格申報表(A1表) 

3.臺中市建築物簡易室內裝修施工許可行政項目審核表(A2表) 

4.建築物簡易室內裝修委託書(A3表) 

5.建築師或室內裝修業(設計)切結書 (A4表) 

6.建築師或室內裝修業(設計)證明文件 

7.室內裝修業應檢附相關商業同業公會會員證影本(為開業建築師者則免附) 

8.消防設備師或消防安全設備設計監造暫行人員簽證表(裝修前)(A5表)。 

9.消防設備師或消防安全設備設計監造暫行人員證書 

10.建築物使用執照影本 

11.前次核准使用執照平面圖、室內裝修平面圖 

12.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第 24條規定之室內裝修圖說(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13.綠建材使用率報告書圖 

14.建築物權利證明文件(必要文件：建物登記謄本及建物測量成果圖，有效期限為 3個月) 

(視個案情形需檢附文件)(1)建物使用權同意書(申請人非建物所有權人應檢附)  

                      (2)公寓大廈相關證明或同意文件(涉共用部分應檢附) 

裝修地址  臺中市      區      里 

使用執照

字號  
○○中都使字第○○號 

使用執照或變更使

用執照原核准用途 
（類組別：   ） 

變更使用

執照字號  
○○中市都管字第○○號 

裝修後實際用途 

(詳備註一) 
（類組別：   ） 

備 註 

備註一：(視個案情形勾選) 

□ (併案辦理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建築物實際裝修後用途變更者，應符合都市計畫、土地使用

管制及依「臺中市一定規模以下建築物申請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辦法」相關規定，併案申請

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變更後之用途。 

□ (免提出申請變更使用執照)建築物實際裝修後用途變更者，應符合都市計畫及土地使用管制

及依「臺中市一定規模以下建築物申請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辦法」相關規定，得免提出申請

變更使用執照。 

A0 表 



 

【貳、 申請人基本資料】 

姓名或法人名稱 
 

身分證字號     

或統一編號 
 

（簽名或蓋章） 

法定負責人姓名 
 

連絡電話  

地     址  

【參、 開業建築師或室內裝修業(設計)基本資料】 

建築師事務所或 

室內裝修業名稱  

開業證書或     

登記證字號 
 

（簽名及蓋章） 

負責人姓名  連絡電話  

所址或公司地址  

設計建築師或   

專業設計技術人員 
 
開業證書或 

登記證字號 
 

 

 

 

 

 

 

 

 

 

 

 

 

 

 

 



 

 

第十四點附表：臺中市建築物簡易室內裝修設計圖說簽章合格申報表 

【壹、開業建築師或室內裝修業(設計)基本資料及申報意見】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裝 修 地 址 臺中市○○區○○里○○路○○號 

（簽名及蓋章） 

建築師事務

所或室內裝

修 業 名 稱 

 
開業證書或     

登記證字號 
 

開業建築師

或專業設計

技 術 人 員 

 聯 絡 電 話  

申 報 意 見 
□ 本案申請辦理簡易室內裝修設計圖說符合法令規定，請都市發展局核發施工許可

函。 

【貳、裝修概要】 

裝修樓層 裝修位置 申請面積（㎡） 用途(裝修後建築物用途) 

    

    

    

    

    

【參、分間（戶）牆、防火門、裝修材料】 

裝修樓層 

 

空間名稱 

裝 修 位 置 

（牆面、天花

板、分間牆） 

防火性能 

(耐燃級數／防火

時效／阻熱性) 

數量 

（㎡、樘） 

材料規格、名

稱 

      

      

      

      

      

※牆面、天花板、分間（戶）牆之裝修材料若採用同一材質，仍應分別表列並填載裝修數量；分間（戶）牆之

「規格」除應載明牆面材質外，並應敘明牆體厚度。 

A1表 



 

【肆、申報內容】 

※室內裝修從業者應就表列項目之「檢查結果」及「說明」欄項內填選適當條件後劃註 ”ˇ” 符號，並戳蓋

騎縫章。 

項

次 
項    目 檢查結果 

說             明 

(有複數選項時請擇一檢討) 

1 
簡易室內裝修

審查許可條件 

□符  合 在裝修範圍內以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防火牆、防火門窗區劃分隔。 

□符  合 未妨礙或破壞防火避難設施、消防安全設備、防火區劃及主要構造。 

 

□符  合 

□ 本案裝修申請範圍用途為住宅。 

□ 本案裝修申請範圍用途為非住宅，本案申請樓層之樓地板面積

符合下列之一：(下列裝修範圍貫通二層以上者，應累加合計，

且合計值不得超過任一樓層之最小允許值。) 

1.位於 10層以下樓層及地下室各層，室內裝修之樓地板面積在

300平方公尺以下者。 

2.位於 11層以上樓層，室內裝修之樓地板面積在 100平方公尺

以下者。 

2 
建築物權利證

明文件 

□符  合 

 

□ 建築物有辦理產權登記，檢附建物登記簿謄本及建物測量成果

圖，有效期限為 3個月。 

□ 建築物未辦理產權登記，檢附建築物使用執照及竣工圖說。 

□符  合 

 

□ 申請人非建築物所有權人，檢附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權同意書。 

□ 建築物未辦理產權登記，申請人非起造人時，檢附起造人同意書

或足以證明申請人對建築物具備事實處分能力之證明文件。 

□ 申請人為建築物所有權人或未辦理產權登記之起造人，免檢附上

開文件。 

□符  合 

 

□ 涉共用部分者，應檢附符合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規定之相關同意證

明文件(如住戶規約影本、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紀錄、管理委員會

決議影本或其他足供證明同意施作之文件)。 

□ 未涉共用部分者，免檢附上開文件。 

3 
室內裝修從業

者資格 
□符  合 

□ 為室內裝修業(專業設計技術人員)係由依法登記之室內裝修從

業者辦理，卷附相關證明文件均經當事人簽章，且核與內政部營

建署網站所登載之資訊相符。(檢具建築物室內裝修業登記證、

建築物室內裝修專業技術人員登記證及室內裝修業登記查詢畫

面結果) 

□ 為開業建築師，領有建築師證書及建築師開業證書者。 

4 
裝修後之建築

物實際用途 

□符  合    

 

□ 與使用執照（變更使用執照）所載用途相符。 

□ (併案辦理免辦變更使用執照)建築物實際裝修後用途變更者，

應符合都市計畫、土地使用管制及依「臺中市一定規模以下建

築物申請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辦法」相關規定，併案申請免辦

理變更使用執照變更後之用途。 

□ (免提出申請變更使用執照)建築物實際裝修後用途變更者，應

符合都市計畫及土地使用管制及依「臺中市一定規模以下建築

物申請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辦法」相關規定，得免提出申請變

更使用執照。 



 

 

 

 

 

 

 

 

 

 

5 

 

 

 

 

 

 

 

 

裝修材料、分間

（戶）牆及防火

門 

 

 

 

 

 

 

 

□符  合 

 

□ 本案未涉及分間牆變更、增加或減少。 

本案涉及分間牆變更、增加或減少： 

□  涉及公共安全： 

本案涉及下列情事之一，業經開業建築師簽證負責： 

        1.涉及一磚厚以上之磚牆變更。 

        2.涉及厚度 12公分以上鋼筋混凝土牆之變更。 

3.未按建築技術規則防火避難設施之下列各項目於設計

圖說上逐項檢討標示符合規定者： 

(1)直通樓梯步行距離 

(2)設置二座直通樓梯之限制 

(3)走廊淨寬度 

(4)避難層以外樓層出入口之寬度及數量 

(5)緊急進口設置 

□  未涉及公共安全：未涉及上開情事之一，由開業建築師

或室內裝修業(專業設計技術人員)簽證負責。 

□符  合 

 

申請範圍內之裝修材料、分間（戶）牆及應設之防火門符合建築

技術規則之規定。 

6 主要構造 □符  合 

 

□ 本案未變更主要構造。 

□ 本案未妨礙或破壞主要構造。 

7  

 

 

 

防火避難設施 

 

 

 

 

□符  合 

 

□ 本案未變更防火避難設施。 

□ 本案未妨礙或破壞防火避難設施。 

註：依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第 8 條規定，防火避難設

施變更含下列項目： 

(1) 直通樓梯、安全梯或特別安全梯之構造、數量、步行距離、總

寬度、避難層出入口數量、寬度及高度、避難層以外樓層出入

口之寬度、樓梯及平臺淨寬等之變更。 

(2) 走廊構造及寬度之變更。 

(3) 緊急進口構造、排煙設備、緊急照明設備、緊急用昇降機、屋

頂避難平臺、防火間隔之變更。  

8 防火區劃 □符  合 

 

□ 本案未變更防火區劃。 

□ 本案未妨礙或破壞防火區劃。 

9 消防安全設備 □符  合 

 

□ 本案未變更消防安全設備。 

□ 本案未妨礙或破壞防消防安全設備。 

(本項次檢查內容，由消防設備師或消防安全設備設計監造暫行人

簽證負責) 

 

 

 

 

 

 



 

 

第十四點附表：臺中市建築物簡易室內裝修施工許可行政項目審核表 

【壹、審查人員綜合意見】                       填表日期：___年__月__日 

裝修地址 臺中市○○區○○里○○路○○號 

（審查機構收件章） 

審查人員    

蓋 章 

審       查 決       行 

  

審 查 綜 合

意 見 
□ 本案文件齊全且符合簡易室內裝修申辦要件，准予核發施工許可函。 

□ 本案文件不齊全或不符合簡易室內裝修申辦要件，通知申請人駁回。 

註：(表列□內容應逐項填寫，不可空白) (符合勾選事項者打“ˇ”） 

 

【貳、檢附文件】  

項次 檢視項目 
   檢視結果 

有 無 

1 臺中市建築物簡易室內裝修施工許可證申請書(A0表)   

2 臺中市建築物簡易室內裝修設計圖說簽章合格申報表(A1表)   

3 臺中市建築物簡易室內裝修施工許可行政項目審核表(A2表)   

4 建築物簡易室內裝修委託書(A3表)   

5 建築師或室內裝修業(設計)切結書 (A4表)   

6 建築師或室內裝修業(設計)證明文件   

7 室內裝修業應檢附相關商業同業公會會員證影本(為開業建築師者則免附)   

8 消防設備師或消防安全設備設計監造暫行人員簽證表(裝修前) (A5表)。   

9 消防設備師或消防安全設備設計監造暫行人員證書   

10 建築物使用執照影本   

11 前次核准使用執照平面圖、室內裝修平面圖   

12 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第 24條規定之室內裝修圖說   

13 綠建材使用率報告書圖   

14 建築物權利證明文件(同 A0表)   

15 其他必要文件   

 

備註:掛號時審查:僅就”有”  “無”之審查，不涉及內容之審查。 

A2表 



 

 

 

建築物簡易室內裝修委託書 

 
茲委託  開業建築師：                      

             室內裝修業(專業設計技術人員)：                     

                                                                   

全權代表本人辦理  臺中市     區        路    號             

(原臺中市      段     小段     地號                ) 

 

建築物簡易室內裝修工程請領簡易室內裝修(施工許可) 一切

手續事宜特立委託書如上。     

 

 

 

 

 

 

 

 

 

委託人：(章)                            

              住  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A3表 



 

 

 

建築師或室內裝修業(設計)切結書 

茲切結 

1. 本案之各種印鑑及簽字與向中央主管建築機關所登記者一致無誤。 

2. 本市      區      里     路     號建築物簡易室內裝修符合

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第三十三條規定之簡易室內裝修。 

3. 上列 1、2 各事項之切結，如有虛偽不實，願受法制裁。 

                

 

 

 此致     

都市發展局 

 

 立切結書人： 

        建築師事務所：(章)                      

          負責人：(簽章)                            

          建築師：(簽章)                          

 

        室內裝修業(設計)：(章)                   

          負責人：(簽章)                           

          專業(設計)技術人員：(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A4表 



 

 

 

建築物室內裝修消防設備師或消防安全設備設計監造 

暫行人員簽證表(裝修前) 

 

    申請人             座落臺中市     區                         

           建築物申請簡易室內裝修，經本消防設備師(或消防安全

設備設計監造暫行人員)查核室內裝修圖說及建築物現況消防安全設

備，建築物室內裝修未變更消防安全設備，且建築物現況消防安全設

備符合建造當時法令（或原使用執照、原變更使用執照）核准圖說。 

此致 

都市發展局 

 

 

 消防設備師：(簽章)                          

       設備師證書字號：                           

 

   消防安全設備設計監造暫行人員：(簽章)                     

       暫行職業證書字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A5表 



 

 

第十四點附表：臺中市建築物簡易室內裝修合格證明申請書 
本裝修工程遵依「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第三十三條規定，檢附經營造業或室內裝

修業(施工)簽章負責之室內裝修相關圖說及其他相關文件，報請准予發給室內裝修合格證明。 

    此  致 
都市發展局 
                                    申請人：              (簽名或蓋章)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壹、 檢附文件及裝修場所基本資料】 

檢附文件 

（依序排列） 

1.臺中市建築物簡易室內裝修合格證明申請書(B0表) 

 

 

2.臺中市建築物簡易室內裝修簽章人員竣工查驗合格簽章負責檢查表（B1表） 

3.臺中市建築物簡易室內裝修竣工案件行政項目審核表。（B2表） 

4.建築物簡易室內裝修施工委託書（B3表） 

5.營造業或室內裝修業(施工)切結書（B4表） 

6.營造業或室內裝修業(施工)證明文件 

7.室內裝修業應檢附相關商業同業公會會員證影本(為營造業者則免附)  

8.消防設備師或消防安全設備設計監造暫行人員簽證表(裝修後)(B5表)。 

9.消防設備師或消防安全設備設計監造暫行人員證書 

10.建築物簡易室內裝修採用防火塗料施工過程紀錄表（B6表） 

11.室內裝修材料相關證明文件(出廠證明、施工證明及施作位置圖) 
(視個案情況勾選)   □符合建築技術規則所列之材料 

        □內政部認可書 
        □經濟部商品檢驗局試驗證明 

12.建築物簡易室內裝修後竣工照片(含照片索引圖) （B7表） 

13.都市發展局同意簡易室內裝修施工許可函 

14. 都市發展局同意簡易室內裝修施工許可副本圖 

15.其他必要文件 

裝修地址 臺中市○○區○○里○○路○○號 

施工許可證 

字 號 
年  月  日       字第        號            

使用執照字號  ○○中都使字第○○號 
使用執照或變更使用執

照原核准用途 
（類組別：  ） 

變更使用執照

字號 
○○中市都管字第○○號 

裝修後實際用途 

(詳備註一) 
（類組別：  ） 

備      註 

備註一：(視個案情形勾選) 

□ (併案辦理免辦變更使用執照)建築物實際裝修後用途變更者，應符合都市計畫、

土地使用管制及依「臺中市一定規模以下建築物申請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辦法」

相關規定，併案申請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變更後之用途。 

□ (免提出申請變更使用執照)建築物實際裝修後用途變更者，應符合都市計畫及土

地使用管制及依「臺中市一定規模以下建築物申請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辦法」相

關規定，得免提出申請者變更使用執照。 

B0 表 



 

【貳、 申請人資料】 

姓名或法人名稱 
 

身分證字號     

或統一編號 
 

（簽名或蓋章） 

法定負責人姓名 
 

連絡電話  

 戶 籍 地 址  

【參、 開業建築師或室內裝修業(設計)資料】 

建築師事務所或 

室內裝修業名稱  

開業證書或     

登記證字號 
 

（簽名及蓋章） 

負責人姓名  連絡電話  

公司地址  

設計建築師或   

專業設計技術人員 
 登記證字號  

註：室內裝修從業者辦理室內裝修設計業務，無開業證書或登記證者，由都市發展局依建築法有關規定另案處

理。 

 

【肆、營造業或室內裝修業(施工)資料】 

營 造 廠 商 或       

室內裝修業名稱 
 登記證字號  

（簽名及蓋章） 

負責人姓名  連絡電話  

公司地址  

專任工程人員或  

專業施工技術人員   
 登記證字號  

註：以丙等綜合營造業擔任室內裝修施工業者，應依營造業法第七條聘任專任工程人員，或依同法第六十六條

第四項規定委託建築師或技師逐案按各類科技師之執業範圍核實執行綜理施工管理，並檢附工程承攬手冊

影本。 

 



 

 

第十四點附表：臺中市建築物簡易室內裝修竣工查驗簽章合格檢查表 

【壹、營造業或室內裝修業(設計、施工)基本資料及申報意見】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裝 修 地 址 臺中市○○區○○里○○路○○號 

建築師事務所或

室內裝修業名稱 
 

開 業 證 書 或     

登 記 證 字 號 
 

（設計業簽名及蓋章） 

開業建築師或專

業設計技術人員 
 聯 絡 電 話  

營造業或室內 

裝 修 業 名 稱 
 登 記 證 字 號  

（施工業簽名及蓋章） 

專任工程人員或

專業施工技術人

員 

 聯 絡 電 話  

申 報 意 見 

□ 本案竣工查驗結果，裝修現況與原核准備查之臺中市建築物簡易室內裝修設計

圖說簽章合格申報表及室內裝修設計圖說相符，請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核發

簡易室內裝修合格證明。 

□ 本案竣工查驗結果，裝修現況與原核准備查之臺中市建築物簡易室內裝修設計

圖說簽章合格申報表及室內裝修設計圖說不符，已由開業建築師或專業設計技

術人員重行檢視併案辦理修改竣工圖，請都市發展局核發簡易室內裝修合格證

明。 

【貳、裝修概要】 

裝修樓層 裝修位置 申請面積（㎡） 
用途 

(裝修後建築物用途) 

    

    

【肆、 分間（戶）牆、防火門、裝修材料】 

裝修樓層 

 

空間名稱 

裝 修 位 置 

（牆面、天花

板、分間牆） 

防火性能 

(耐燃級數／防火時

效／阻熱性) 

數量 

（㎡、樘） 
材料規格、名稱 

      

        

      

      

      

※牆面、天花板、分間（戶）牆之裝修材料若採用同一材質，仍應分別表列並填載裝修數量；分間（戶）牆之

「規格」除應載明牆面材質外，並應敘明牆體厚度。 

B1 表 



 

【肆、申報內容】 

※室內裝修從業者應就表列項目之「檢查結果」及「說明」欄項內填選適當條件後劃註 ”ˇ” 符號。 

項

次 
項    目 檢查結果 

說             明 

(擇一) 

1 變更設計 

□符  合 

□ 本案竣工內容核與前次核備之臺中市建築物簡易室內裝修施工許可

證申請書相符。 

□ 本案經核與前次核備之臺中市建築物簡易室內裝修施工許可證申請

書申請範圍及設計內容不符。但已由開業建築師或專業設計技術人

員重行檢討，並檢附臺中市建築物簡易室內裝修施工許可證申請

書、相關書圖文件附卷，經核與本次竣工內容相符。 

2 室內裝修從業

者資格 

□符  合 

 

設計部份： 

□ 為室內裝修業(專業設計技術人員)係由依法登記之室內裝修從業者

辦理，卷附相關證明文件均經當事人簽章，且核與內政部營建署網

站所登載之資訊相符。(檢具建築物室內裝修業登記證、建築物室內

裝修專業技術人員登記證及室內裝修業登記查詢畫面結果) 

□ 為開業建築師，領有建築師證書及建築師開業證書者。 

□符  合 

 

施工部份： 

□ 為室內裝修業(專業施工技術人員)，係由依法登記室內裝修從業者

辦理，卷附相關證明文件均經當事人簽章，核與內政部營建署網站

所登載資訊相符。(檢具建築物室內裝修業登記證、建築物室內裝修

專業技術人員登記證及室內裝修業登記查詢畫面結果) 

□ 為營造業，檢具綜合營造業登記證書影本、營造業登記資料查詢畫

面結果、專任工程人員(主任技師或主任建築師)證書正反面影本(如

無專任工程人員須檢附逐案簽證報備公文及登錄表)。 

3 裝修材料、分間

（戶）牆及防火

門 

□符  合 

 

室內裝修材料相關證明文件(出廠證明、施工證明及施作位置圖) 
     (視個案情況勾複選)   □符合建築技術規則所列之材料 

               □內政部認可書 
                          □經濟部商品檢驗局試驗證明 

□符  合 

 

□  申請範圍內之裝修材料、分間（戶）牆及應設之防火門符合建築技

術規則之規定。 

□ 其他： 

 

 



 

 

 

第十四點附表：臺中市建築物簡易室內裝修竣工案件行政項目審核表 

【壹、審查人員基本資料及綜合意見】                       填表日期：___年__月__日 

裝修地址 臺中市○○區○○里○○路○○號 

施工許可

證 字 號 

年    月    日 

中市都管字 

第               號 

審     查 決     行 

（審查機構代表章） （審查人員簽章）  

審查人員    

姓    名 
 

審 查 

綜合意見 
□ 本案審查結果，相關文件齊全且符合規定，准予核發簡易室內裝修合格證明。 

□ 本案審查結果，相關文件不齊全或檢視部分內容不符規定，通知申請人駁回。 

註：(表列□內容應逐項填寫，不可空白) (符合勾選事項者打“ˇ”） 

【貳、檢附文件】  

項次 檢視項目 
檢視結果 

有 無 

1 臺中市建築物簡易室內裝修合格證明申請書（B0表）   

2 臺中市建築物簡易室內裝修簽章人員竣工查驗合格簽章負責檢查表（B1表）   

3 臺中市建築物簡易室內裝修竣工案件行政項目審核表。（B2表）   

4 建築物簡易室內裝修施工委託書（B3表）   

5 營造業或室內裝修業(施工)切結書（B4表）   

6 營造業或室內裝修業(施工)證明文件   

7 室內裝修業應檢附相關商業同業公會會員證影本(為營造業者則免附)   

8 消防設備師或消防安全設備設計監造暫行人員簽證表(裝修後) (B5表)。   

9 消防設備師或消防安全設備設計監造暫行人員證書   

10 建築物簡易室內裝修採用防火塗料施工過程紀錄表（B6表）   

11 室內裝修材料相關證明文件(同 B0表)   

12 建築物簡易室內裝修後竣工照片(含照片索引圖)（B7表）   

13 都市發展局同意簡易室內裝修施工許可函   

14 都市發展局同意簡易室內裝修施工許可副本圖   

15 其他必要文件   

 

B2 表 

備住:掛號審查時，僅就文件〝有〞〝無〞進行審查，不涉及內容查核。 



 

 

 

建築物簡易室內裝修施工委託書 

 
茲委託 營造業(專任工程人員)：                      

          室內裝修業(專業施工技術人員)：                     

                                                                   

全權代表本人辦理  臺中市    區          路    號                                                       

(原臺中市      段     小段     地號                ) 

 

建築物簡易室內裝修工程請領簡易室內裝修(竣工合格證明) 一切手

續事宜特立委託書如上。      

 

 

 

 

 

 

 

 

 

委託人：(章)                            

              住  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B3 表 



 

 

 

營造業或室內裝修業(施工)切結書 

茲切結 

1.本案之各種印鑑及簽字與向中央主管建築機關所登記者一致無誤。 

2. 本市      區      里     路     號建築物簡易室內裝修符合

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第三十三條規定之簡易室內裝修。 

3. 上列 1、2 各事項之切結，如有虛偽不實，願受法制裁。 

 此致    

都市發展局 

 

 

 

       立切結書人： 

            營造業：(章)                      

             負責人：(簽章)                            

             專任工程人員：(簽章)                          

 

            室內裝修業(施工)：(章)                   

              負責人：(簽章)                           

              專業(施工)技術人員：(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B4 表 



 

 

 

建築物室內裝修消防設備師或消防安全設備設計監造 

暫行人員簽證表(裝修後) 

 

   申請人             座落臺中市     區                    

           建築物申請簡易室內裝修，經本消防設備師(或消防安全

設備設計監造暫行人員)查核室內裝修圖說及建築物現況消防安全設

備，建築物室內裝修後不會破壞、妨礙及變更消防安全設備，且建築

物現況消防安全設備符合建造當時法令（或原使用執照、原變更使用

執照）核准圖說。 

此致 

都市發展局 

 

     消防設備師：(簽章)                          

       設備師證書字號：                           

 

   消防安全設備設計監造暫行人員：(簽章)                     

       暫行職業證書字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B5 表 



 

 

 
第 14點附表：建築物簡易室內裝修採用防火塗料施工過程紀錄表 

 

    本案室內裝修工程採用防火塗料（防火漆），施工過程係由本人(「室內裝

修專業施工技術人員」或營造業之「專任工程人員」）於現場指導施作，責請施

工人員確依原塗料生產廠商提供之施工規範辦理，如有訛詐不實或肇致危險，

當視其情形，由塗料生產廠商、經銷商、施工從業者分別依法負其責任。 

 填 表 人：                  (簽章) 

【壹、裝修場所及從業者資料】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檢附文件 

(依序排列) 

1.防火塗料檢驗合格證明 2.防火塗料出廠（貨）證明 

3.防火塗料施工中照片 4.其他主管建築機關指定文件 

裝 修 地 址  

施 工 廠 商 

名 稱 

 施 工 廠 商  

負責人姓名 (簽章) 

專業施工技

術人員姓名 (簽章) 

登記證

字 號 

 聯絡

電話 

 

專 任 工 程 

人 員 姓 名 (簽章) 

登記證

字 號 

 聯絡

電話 

 

 

【貳、防火塗料施工概要】 

塗料名稱及規格 生產廠商名稱 耐燃等級 
採購數量
（加侖） 

刷塗面積
（㎡） 

合格證明字號 

      

      

      

      

      

      

      

      

      

      

      

      

 

 

B6 表 



 

【參、施工過程照片】 
※照片場景應清楚呈現裝修現場施工人員塗裝過程、塗料容器上所標示之產品編號，並以文字敘明空間名稱與拍攝部位。 

編號 說明： 

 

編號 說明： 

 

 

 

 



 

照片索引圖(範例)    
 

                         

                       

 

 

 

 

 

 

 

 

 

 

 

 

 

 

 

 

 

 

 

 

註：照片索引圖大小及張數可自行斟酌 

 

 

 

 

 

      樓平面圖 

B7 表 



 

建築物簡易室內裝修後竣工照片 
 

照片編

號 

空間名稱：                         說明： 

 

 

 

 

 

 

 

 

 

 

 

 

 

 

 

照片編

號 

空間名稱：                         說明： 

 

註：1.建築物照片應含門牌照，提供照片若有偽造不實願負法律責任。 

    2.照片應於平面圖標示相對位置。 

 

B7 表 


